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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水利局

关于印发《平顶山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预警

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利局、高新区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、新城区

水利和移民服务中心,机关有关科室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异议和投诉中的各方行为，根据

《中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和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七部

委第 11 号令）、《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建设项

目招投标活动中异议和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规定，研究制定

了《平顶山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预警管理制度》（试行），

试行期 2 年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平顶山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预警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2021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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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：

平顶山市水利工程

招标投标投诉预警管理制度（试行）

为保护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

法权益，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异议和投诉中的各方行为，根据《中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（七部委第 11

号令）和《河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

标活动中异议和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等规定，制定本试行制度，

试行期为 2 年。

一、投诉主体

投标人、潜在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（以下统称投诉人）

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，有权依法向

招标人或招标代理人（以下统称招标人）进行异议，向有关行政

监督部门进行投诉。

投标人是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投标竞争的自然人、法人

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。潜在投标人，是指知悉招标人公布的招标

项目的有关条件和要求，有可能愿意参加投标竞争的供应商或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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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商。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除投标人以外的，与招标项目或者招

标活动有直接或者间接利益关系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投诉遵循先异议后投诉原则。

二、投诉的程序

1.投诉的前置条件：投诉人就招标公告、资格预审文件、开

标文件、开、评标结果事项投诉的，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，

招标人不接受异议或不按规定时间对异议进行答复的，或对异议

答复不满意的，投诉人可以直接投诉，并说明相关情况。

2.投诉的时效。应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（对

评标结果投诉的，应自评标结果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）向有关行政

监督部门投诉，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。

3.投诉条件：应符合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

办法》（七部委第 11 号令）的要求。对异议事项未按规定异议的，

投诉不予受理。

三、投诉的相关信息收集

1.投诉人的名称、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被投诉人的名称、

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；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；相关请求及主张；

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投诉时应当附异议书和招标人答复的材料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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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投诉人是法人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；

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诉的，投诉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或投诉人

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；委托代理投诉的，应将委

托书和投诉书一并递交。

4.投诉是其他利害关系人的，说明与本项目的利害关系。

四、投诉预警管理

1.对异议和投诉事项、程序应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，在评

标结果公示时，应附有异议和投诉的提醒事宜。

2.在日常监督管理中，对电话等非书面形式反映招标投标活

动存在问题的，应向反映者告知异议、投诉的程序和要求，并制

作记录备查，但不作为受理异议、投诉的依据，相关情况向有关

监督人员发出预警。

3.对异议事项，投标人在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时，可以将异议

书同时抄送行政监督部门。行政监督部门应督促招标入按规定进

行答复，并向有关监督人员发预警。

五、投诉的受理

行政监督部门受理投诉时，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

法》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第 11 号令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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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受理主体：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利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

的行政监督部门，受理投诉并依法做出处理决定。

2.投诉的处理：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3 个工

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投诉，并自受理投诉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作

出书面处理决定，需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、专家评审的，所需时

间不计算在内。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，被投诉人和其他与投

诉处理结果有关的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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